附件4
蚌埠市“政民直通车”系统工作规则

　　为提高效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现将市政府网站“市民心声”的“咨询投诉”和“建言献策”栏目整合至“中国·蚌埠”门户网站“政民直通车”系统。为规范办信程序，提高办信质量，构建公开、高效、便民的网络问政长效机制，根据《关于印发蚌埠市市长热线电话工作规则的通知》（蚌政〔2004〕98号）和《关于开展市政府网站市民心声栏目在线回复的通知》（蚌政办〔2006〕32号）精神，制定本规则。
　　一、办理原则

　　（一）谁主管、谁负责，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

　　（二）属地管理与业务指导结合的原则；

　　（三）依法依规、公开高效、便民利民的原则；

　　（四）每件必办、每信必复、按时限办结、违规必究的原则。

　　二、受理范围

　　（一）投诉、咨询和建议的受理范围

　　1、对市政府重大决策、工作部署及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各县（区）人民政府的意见和建议；

　　2、涉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的反映；

　　3、对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效能、政风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4、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应由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各县区解决的有关问题；

　　5、对为本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单位的行风建设、办事公开方面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6、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政策措施的咨询。

　　（二）举报的受理范围

　　1、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由蚌埠市纪委受理的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行为的检举、控告。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相关规定，应当由蚌埠市监察局受理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以及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三、信件类别

（一）自办信件类。自办信件是群众通过“政民直通车”系统直接发至成员单位部门信箱的信件或投诉、咨询、建议。
（二）转办信件类。转办信件是群众通过“政民直通车”投诉、咨询或建议写给成员单位，成员单位确认不属于其单位管辖范围，以纸质方式通知市信息办，由市信息办转交有权处理单位。

　　四、办理时限

　　对属本单位受理范围的信件限时15天，对转办信件涉及多个部门或办理难度大的可申请延期办理，最长不得超过30天。

　　五、工作程序

　　举报类直接链入蚌埠市纪委、监察局举报网站，由市纪委信访室负责；投诉、咨询、建议类由市信息办负责系统后台管理。成员单位应确定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网络后台管理维护工作。

　　成员单位应当确定具体部门负责“政民直通车”系统办信工作，并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

　　（一）受理。工作人员登录网络后台“互动功能”“互动信箱”对“部门信箱”、“咨询”、“投诉”和“建议”中信件进行认真的阅读，挑选出有效信件进行审核与回复，垃圾信件和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件不要进行审核，市信息办管理员每天对未审核信件进行一次清理和转办。

　　（二）转办。市信息办将有效信件分别交由有权处理的成员单位进行办理，对不属本系统后台管理的信件转至相关后台处理。对重点、热点、难点、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进行登记并呈报分管领导处理。

　　（三）办理。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对复杂的转办信件可提出延期办理申请；对确不属本单位受理范围的转办信件可申请退回转办单位重新分办；对受理的转办和自办信件提出拟办意见，经分管领导批准后交相关部门办理。办结后形成回复报告，对确实无法解决的重大疑难投诉事项，应当书面反馈市监察局，并向当事人做好解释工作。回复报告内容要详实，调查处理的过程要清楚，处理或整改结果要明确，并注明联系电话和监督电话。

　　（四）回复。回复报告经分管领导审核后由工作人员反馈至系统后台。“领导信箱”和“部门信箱”、“咨询”、“投诉”、“建议”的公开信件要公开回复，回复内容应不涉及国家机密、公共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部门信箱”、“咨询”、“投诉”、“建议”的不公开信件只有发贴者登录“办件查询”时有权查看。
　　（五）督办。系统在工作人员登录网络后台时自动提示未办理信件和过期未办理信件数量，市信息办每月进行一次在线回复通报，并对热点咨询和建议采纳进行汇编通报。

　　六、工作考核

　　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将通过信件办结率、办理时限、办理质量等指标对各成员单位办理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考核办法按照蚌政办〔2011〕107号文件执行。
